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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浮市农房建设及风貌提升指引

1.1、编制背景

为贯彻落实《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

区域协调发展的决定》《关于全面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协

调发展实施意见》《广东省农房质量安全风貌提升和农房建设试点行动方案》和市委

《贯彻落实<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

协调发展的决定>若干措施》部署要求，强化既有农房安全整治，加强新建农房质量

管控，塑造农房特色风貌，建设绿色农房，规范农房建设管理，全面提升我市农房建

设质量，提高乡村住房设计水平。根据有关政策文件和技术规范，结合我市实际编制

《云浮市农房建设及风貌提升指引》，为我市开展农房建设及风貌提升提供设计指引，

帮助各村推动一村一貌，助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推动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1.2、指引说明

指引适用范围：

（1）、本指引适用于云浮市农房建设，包括新建农房与既有农房，指导存量农房

风貌提升，控制新建农房设计、审查和建设，指导新建农房选址到验收各阶段工作；

不包括列入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名录的农房；位于传统村落与历

史文化名镇名村核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农房不在本指引适用范围内。

（2）、本指引按照新建农房从选址到竣工验收各阶段需要注意的情况作出指引，

同时也包括对存量农房的风貌管控要求。其中：

第二章建设选址适用于新建农房；

第三章建设实施适用于：

①当新建农房未竣工验收、已暂停建设或房屋风貌影响村庄整体风貌的情况，按

照第三章要素建设指引进行阶段性处理；

②指导存量农房风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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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农房建设管理政策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农村住房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建办村〔2019〕1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2021年6月1日实施）
《关于加快农房和村庄建设现代化的指导意见》（建村〔2021〕47号）
《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22年5月印发）

广东农房建设管理政策
《关于全域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的实施方案》（粤办发〔2018〕21号）
《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施意见》（2021年3月31日）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十四五”规划的通知》（粤府〔2021〕56号）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农房管控和乡村风貌提升的指导意见》（粤府〔2020〕43号）

《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决定》(2022年12月8日）

广东省农房建设相关技术规程
《广东省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共同缔造实施指引》
《既有建筑改造技术管理规范》DBJ/T 15-178-2020
《广东省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保护利用工作指引（试行）》
《广东省农房建设绿色技术导则》
《广东省农房抗震鉴定与加固改造技术指引（试行）》
《广东省农村危房改造工程建设技术指引(试行）》
《广东省乡村风貌修复提升指引（试行）》
《广东省农村“赤膊房”美化行动试点实施方案（2023-2024年）》
《广东省农村削坡建房风险排查整治技术指南（试行）》（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2020）
《广东省农村削坡建房技术导则(试行）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2020）
《广东省农房质量安全风貌提升和农房建设试点行动方案》
《关于加快推进农房质量安全风貌提升和农房建设试点行动的通知》

云浮市农房建设相关技术规程
《云浮市乡村振兴农村农房设计方案参考图集》
《云浮市中心城区城市与建筑风貌管控工作指引》
《云浮市村庄规划建设管理条例》
《关于规范我市农村房屋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通知》
《云浮市农房质量安全风貌提升和农房建设试点行动方案》

云浮市农房建设及风貌提升指引

1.3、编制依据

1.4、基本原则
因地制宜、分类指导

遵循农村发展特点和规律，依据文化类型、地理区位和发展状况的不同，实事求是，分类施策。

体现特色、岭南风貌

突出地域特色和乡村特点，传承保护岭南乡村风貌和优秀乡土文化。增强乡土文化识别性，防止“千村一面”。

融合环境、生态宜居

促进农房与乡村环境有机融合，引用绿色农房技术体系，突出乡村特色和田园风貌。

村民主体、共同缔造

尊重村民意愿，发挥村民主体作用，引导规划、设计、施工、管理、使用人员共同参与存量农房外立面改造工作。

整体谋划、连片改造

加强组织领导，坚持党建引领，统一规划设计，连片推进改造。做到外观风格、屋顶样式、外墙色彩、门窗风格

等协调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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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设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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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农房规划建设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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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浮市农房建设及风貌提升指引

根据《云浮市村庄规划建设管理

条例》，规范宅基地管理。

2.1、农房宅基地申请要求

（1）、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等应当健全宅基地管理有关制度，确保宅基地分配

使用公开、公平、公正。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省规定的标准。

（2）、因人均土地少、不能保障一户拥有一处宅基地的，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

施，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在充分尊重农村村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采取建设农民

公寓、农民住宅小区等途径，保障农村村民实现户有所居。

（3）、属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农村村民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申请使用宅基地：

① 已依法登记结婚的子女需要分户或者本户中有两名以上未婚子女已达法定婚龄且原宅基地

不能安置需要分户的；

② 因自然灾害或者避让地质灾害等原因导致原宅基地不能使用，需要另行安置的；

③ 因宅基地或者住房被征收，或者因政策性搬迁，需要另行安排宅基地的；

④ 因实施村庄规划、村庄公益事业建设或者旧村改造，需要调整宅基地的；

⑤ 外来人口落户成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没有宅基地的;

⑥ 已按规定签订退出原有宅基地协议，申请易地建房的；

⑦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4）、农村村民申请宅基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批准：

① 不符合“一户一宅”要求的；

② 不符合村庄规划的；

③ 所申请的宅基地存在权属争议未经依法确权的；

④ 原有住房被依法征收已得到住房安置的；

⑤ 占用农用地，未办理转用审批手续的；

⑥ 将原有住宅出卖、出租或赠与他人后再申请宅基地的；

⑦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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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浮市农房建设及风貌提升指引

2.2农房规划建设办理流程

2.2.1确定农房建筑风貌

未编制村庄规划优化提升或村庄规划未明确村庄农房风貌的，以自然村为最小单位，确定本

村农房风貌要求：

① 征集民意。

村（居）民委员会通过表格等形式，广泛征求村民对农村房屋的建筑色彩、建筑屋顶、建筑

墙面、门窗风格等具体体现乡村风貌特征的意见。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做好指导工作。

② 拟定建筑风貌。

根据回收的意见，村（居）民委员会整理出较为集中的风貌意见（注：建筑要素要落实“三

统一”，即统一规划设计、统一外观风格、统一外墙色彩）。选出意见集中排名前两名的方案，

会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对方案优化后，再次组织村民提出征求意见。选取出意见集中方案

后，在村内公共场所公示不少于三十日。

③ 审议和讨论。

村（居）民委员会对公示后的农村房屋建筑风貌进行审议，形成审议意见。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做好指导工作。

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对农村房屋建筑风貌及村（居）民委员会审议意见进行讨论。除

法律另有规定外，召开村民会议，应当有本村十八周岁以上村民的过半数或者本村三分之二以上

的户的代表参加，并且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通过。人数较多或者居住分散的村，已依法设立

村民代表会议的，村民代表会议应当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组成人员参加方可召开，经到会人员的过

半数同意。

④、修改完善和报备。

村（居）民委员会根据有关意见修改完善后，向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报备，形成农村

房屋建筑风貌基本要求成果，供群众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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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浮市农房建设及风貌提升指引

2.2农房规划建设办理流程

2.2.2多部门联合审批，落实“带图审批”。

各主管部门优化审批流程，指导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落实联审联办制度，实行“一个

窗口”受理农户办理农村宅基地、乡村规划许可证的申请和开工建设信息报备手续，并收取以下

材料：

①《农村宅基地和建房（规划许可）申请表》；

②《农村宅基地使用承诺书》；

③ 申请人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

④ 拟申请使用的宅基地位置现场照片；

⑤ 村民小组会议记录（本村民小组户代表三分之二以上签名同意）；

⑥ 绘制在1/500现状地形图上的村民住宅建设用地四至图；

⑦ 实测现状地形图及电子报批文件；

⑧ 建筑设计方案图（施工设计图、重要节点大样图，包含经村（居）民委员会审查确定的屋

顶用材、外墙饰面、门窗风格等风貌特征或已审批的村庄规划确定的建筑风貌）。

农村宅基地的审批，按照“农户申请、组级讨论公示、村级审查、镇级审批、县（市、区）

级备案”的程序进行；经审批合格，核发《农村宅基地批准书》和《乡村规划许可证》，填写开

工建设信息报备台账；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派发《“农村自建房安全常识”一张图》《农

村自建房施工安全六要六不要》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要加强统筹，落实专人负责，精简审批程序，审批时限应在10个

工作日内。

2.2.3联合验收。

农房建设完成后，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组织相关部门进行联合验收，实地检查农户是

否按照批准面积、四至等要求使用宅基地，是否按照批准面积、规划要求、风貌特征等建设住房。

验收审核通过的，出具《农村宅基地和建房验收意见表》，并告知农户按照相关办理流程向不动

产登记部门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

⑤、管理使用。

村（居）民委员会在审查农户建房申请时，应当同步审查其房屋基本符合村民会议统一意见

建筑风貌或选择建筑风貌接近设计，并纳入公示内容中。

村庄规划编制涉农房风貌管控内容的，要充分尊重村民选定的风貌条件，结合相关规定确定村庄

风貌。村庄规划编制确定风貌后，以村庄规划确定的建筑风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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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浮市农房建设及风貌提升指引

2.3农房建设选址要求

2.3.1新建农房选址要求：

农村新建房屋应当符合乡（镇）国土空间规划以及宅基地管理相关规定，不得占

用永久基本农田及高标准农田，不得在河道管理范围内新建扩建房屋，并尽量使用原有

的宅基地和村内空闲地，不得违反相关审批流程。

确需削坡新建房屋的，房屋选址应结合当地防灾减灾要求进行，避免在已划定或

潜在地质灾害影响范围和安全防护范围内削坡建房，并应严格执行当地削坡建房用地的

规定要求。严格执行“先整治、后审批、再建设”的原则，严禁违规新增削坡建房。

2.3.2削坡建房选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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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设实施
• 3.1整体风貌管控

• 3.2要素建设指引

云浮市农房建设及风貌提升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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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浮市农房建设及风貌提升指引

3.1整体风貌管控

3.1.1云浮市传统建筑特色

云浮市建筑风貌蕴含粤西地方特色，多为岭南广府建筑，汲取了中西方建筑文化

的精髓，以独有的形式诠释了时代文化，展示兼收并蓄、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体现出

开放、兼容、创新的广府文化精神。

13

腰古水东程公祠

罗定黎少镇梁家庄园罗城街道彭家祠

郁南千官镇宗杰陈公祠云安富林镇上林冲练氏大宗祠



云浮市农房建设及风貌提升指引

3.1整体风貌管控

3.1.2云浮市近代农房建筑现状：

云浮市本土民居多为二层、三层的砖混楼房。这些房子通常由乡村工匠或村民自

己凭经验设计、建造，基本都是“照葫芦画瓢”，存在着一定的布局混乱、造型单调呆

板、风貌杂乱等现象。

14

3.1.3风貌改造提升技术路线：

整体统筹各区域风貌，推动一村一貌；依据云浮本土建筑特色统筹农房建筑风格

与色彩，同时对影响建筑风貌的各个要素进行约束性和指引性管控。



云浮市农房建设及风貌提升指引

3.1整体风貌管控

3.1.4区域风貌整体统筹：

遵循整体性原则，对周边环境进行整体整治。

（1）、景观提升要与当地特色相协调，做好屋前屋后和周边环境卫生。

（2）、屋前屋后鼓励建议种植景观植物或农作物，注意统一规整。不种植植物的屋

前屋后可实行硬底化。

（3）、按照规范合理设置排水沟，同时兼顾排水沟美观性。

（4）、引导应用绿色农房技术体系，建设安全耐久、健康舒适、生活便利、资源节

约、环境宜居的绿色农房。

15

改造后

改造前区域风貌整体提升示例



云浮市农房建设及风貌提升指引

3.1整体风貌管控

3.1.5建筑风格色彩管控：

民居建筑风貌的控制，以建筑色彩和风格为主要抓手。

建筑色彩由主基色、辅助色和点缀色组成，通过对云浮市村庄民居现状建筑色彩特点

提取，形成以主基色为引领的四大建筑色彩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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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系的特点是简洁，是村庄民居常用
色彩，也是新中式建筑常用的建筑色彩，
适用性强。
主基色：白色（可用偏黄或偏灰的白）
辅助色：灰色或红色
墙体装饰、门窗等建筑构件可选用明度、
饱和度较低的颜色或原木色。

灰色系常用于以青砖为代表的岭南传统
民居中，能体现出建筑的历史特性。
主基色：灰色（分为浅灰、中灰、深灰，
可搭配使用）
辅助色：白色
窗框、栏杆等构件可用棕黄色、红色、
绿色、蓝色等，起到点缀作用。

红色系的特点是活跃热情，是村民接受
度较高的色系。
主基色：砖红色
辅助色：可选同色系或纯度较低的色彩
窗框、门框、遮阳板等可用明度、饱和
度较低的颜色或原木色。

黄色系的特点是温馨明快，与城区淡雅
的氛围相融合。
主基色：浅黄色
辅助色：白色或墙体同色系的其他黄色
适当用明度、饱和度较低的色彩作为点
缀，增加建筑的稳重感



云浮市农房建设及风貌提升指引

3.1整体风貌管控

3.1.6管控要素

1、屋顶（约束性）

2、窗户（约束性）

3、腰线（约束性）

4、阳台（指引性）

5、女儿墙（指引性）

6、墙面（局部约束）

7、排水管（局部约束）

8、空调外挂（指引性）

9、防盗网（指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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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性要素适用情况：约束性要素作为风貌管控底线，当存量农房或新建农房已

经暂停建设、未达到报批图纸效果，影响村庄整体风貌，必须按照约束性要素对农房进

行修饰，确保村庄农房整体风貌；

指引性要素适用情况：存量农房或新建农房都适用，根据居民实际情况进行指引

整改和修饰。

屋顶(约束性)

窗户(约束性)
腰线(约束性)

勒脚线

阳台、女儿墙 阳台

墙面



云浮市农房建设及风貌提升指引

3.2要素建设指引

3.2.1屋顶（约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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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坡檐处理：“平改檐” ，采用增加“不锈钢+聚酯瓦”屋檐构件改造建筑屋顶。

（2）坡檐色彩：深灰色为宜，也可选择与既有环境一致颜色。

（3）不同屋顶情况选择相应的处理方式：

①楼面楼梯间较大（投影面积大于屋顶面积1/2）：只对楼梯间屋顶面增加坡檐；

②楼面楼梯间较小（投影面积小于屋顶面积1/2）：对楼梯间屋顶及顶层屋顶同时

增加坡檐。

③同时根据有无女儿墙采用不同的挂瓦方式。

投影面积小于屋顶面积1/2投影面积大于屋顶面积1/2

聚酯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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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要素建设指引

3.2.1屋顶（约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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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做坡檐情况：如村村民大会决定不采用坡檐的，可采用统一颜色平压顶代替，

压顶做法参照阳台和女儿墙压顶做法 。

（5）屋顶屋面：鼓励应用绿色建筑技术与材料，屋面材料可选择采用EPS板、XPS

板隔热屋面等，有条件可采用种植屋面。（指引性）

平压顶改造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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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要素建设指引

3.2.1屋顶（约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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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女儿墙坡檐口做法 /

有女儿墙坡檐口做法

楼梯间屋顶坡檐口做法

（6）坡檐做法大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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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要素建设指引

3.2.2窗户（约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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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户作为建筑重要的效果表现部位，应统一效果。

（1）增加窗线：窗户四周设120(100)MM窗线,也可选择统一色调窗楣构件。

（2）窗线色彩：根据各村选择的统一农房样式进行选择，保证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改造效果示意

（3）窗户做法：窗户四周设120(100)MM窗线，面批12 厚1:3水泥沙浆加水泥重量

5%建筑胶，表面刷水泥浆二遍并进行压光，刷大白浆二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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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要素建设指引

3.2.2窗户（约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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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农房建设过程中，对于已暂停建设的

农房，如未安装窗户，必须按照安全规范安

装好窗户，禁止裸漏窗洞。

外窗的开口部位有利于室内通风换气，

有利用夏季主导风向东南向，安装的外窗可

开启面积不小于外窗面积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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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要素建设指引

3.2.3腰线（约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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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腰线作为建筑重要的效果表现部位，应统一效果。

（1）如农房不贴外墙砖，则根据腰线做法进行处理；否则根据各村选择的统一农房

样式进行处理，保证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2）腰线范围：绕建筑每个面的楼板粉刷一圈

改造效果示意

（3）腰线做法：楼板面向下增加腰线400MM，面批 12 厚1:3水泥沙浆加水泥重量

5%建筑胶，在表面刷水泥浆二遍并进行压光，刷颜色浆二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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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要素建设指引

3.2.4阳台（指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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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台根据居民选择，可以为砖砌阳台或不锈钢阳台。

阳台围栏：可以选择砖柱、构件镂空或实墙方式。

改造效果示意

砖砌阳台 不锈钢阳台

砖砌阳台做法 不锈钢阳台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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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要素建设指引

3.2.5女儿墙（指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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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墙根据楼梯间大小情况，选择压顶或坡檐。

（1）楼梯间投影面积大于屋顶面积1/2的：女儿墙宜采用压顶做法；压顶线颜色与

阳台一致，为灰白色或米白色。

（2）投影面积小于屋顶面积1/2的，女儿墙宜采用坡屋檐做法。

女儿墙压顶做法 女儿墙坡檐做法

投影面积小于屋顶面积1/2投影面积大于屋顶面积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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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要素建设指引

3.2.6墙面（局部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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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墙做法（指引性）

①新建农房外墙做法：普通烧结砖承重墙，砌筑砂浆强度等级可采用M5（水泥：

沙：水=50kg：300kg：55-60kg）、M7.5（水泥：沙：水=50kg：270kg：55-

60kg）、M10（水泥：沙：水=50kg：240kg：55-60kg），砖砌工字墙且勾缝；

普通烧结砖填充墙，砌筑砂浆强度等级不宜低于M5，砖砌工字墙且勾缝。砂浆1：2.5

混入白水泥（使勾缝不呈现黑色，呈现灰色或白色） 。

②既有农房外墙做法：既有农房墙面根据经村（居）民委员会审查确定农房风貌

特征或已审批的村庄规划确定的建筑风貌进行改造；若未确定建筑风貌或居民未达条件

施工的，鼓励建议居民对外墙面进行清洗、修缮或勾缝美化。

外墙勾缝处理未处理外墙面

（3）墙面色彩（约束性）

新建农房墙面色彩严格按照审批图纸样式施行，确保农房外立面色彩统一。若未

达到竣工验收阶段却已停止施工的，根据既有农房外墙做法进行指引施行。

（1）新建外墙材料（指引性）

建设外墙材料可选择环保砖、烧结砖等，但应当使用经批准生产的合格等级以上

产品。烧结砖等根据建筑不同部位选择强度等级（普通烧结砖承重墙，烧结砖强度等级

不低于MU15；普通烧结砖填充墙，烧结砖强度等级不低于MU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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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要素建设指引

3.2.7排水管（局部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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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厨房间废水管和卫生间的污水管道应分别设置；排水管及排污管应设在室内，

如果放在室外，则应尽量设置在同一边建筑面，且并排在一起（指引性）。

（2）房屋周边应设置屋面排水管的排水渠，避免直排至地面，可设置简易雨水收集

系统，收集可不限形式，雨水经简单处理可用于绿化灌溉，庭院道路冲洗等（指引

性） 。

（3）城镇区域应合理确定排水体制，采用合流制的旧城镇区逐步改造为分流制，新

建设区均实行雨污分流制；农村居民点有条件的实行雨污分流制，无条件的实行合流制。

城镇区域及周边有条件的农村居民点的污水应优先考虑接入城镇市政管网，排至污水处

理厂进行统一处理达标后排放，雨水则结合地势通过市政管网统一收集后就近排放（约

束性）；

（4）其他农村居民点则可通过建设小型简易污水处理设施，对污水进行分散处理，

雨水则应结合地势实现收集利用或就近排放（指引性）。

引导并排 简易雨水收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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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要素建设指引

3.2.8空调外挂遮蔽（指引性）

28

（1）地室外空调机应放在房屋两侧，并加设不锈钢空调机架,并用与外墙相统一颜色

的不锈钢格栅进行装饰遮挡。

不锈钢架 不锈钢格栅涂色

3.2.9防盗网（指引性）

（1）阳台、外窗不宜设置防盗网，确需要安全防护的，应合理选用材料与样式，满

足乡村风貌的要求。

（2）外飘防盗网宜改为沿窗洞平装，可全部采用内置形式，安装在窗扇内侧，并作

活动式栏网或至少有一个可以供人员安全疏散的活动口。

（3）条件允许可采用隐形防盗网，保持建筑外立面简洁性。

（4）防盗网整治后应进行拔钉、除锈、修补处理。

隐形防盗网洞平装防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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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要素建设指引

3.2.9农房改造效果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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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已暂停施工、裸漏外墙且未做任何处理的农房进行约束性要素改造提升，通过

简单添加屋檐、窗线、腰线，整体提升风貌。

改造前 改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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